
清明祭扫谨记安全

消防为您防火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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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邵伟）“魂断最是春
来日，一齐弹泪过清明。 ”又是一年
清明将至，趁着假期外出扫墓，祭奠
亲人的群众越来越多，烧纸、焚香、

点烛等极易引发火灾事故。因此，清
明节前后， 也是防火形势最为严峻
的时段。 据统计数据显示，森林火灾大
部分是由野外违章用火造成的，往年
的清明节期间， 因为野外用火导致
的森林火灾相比其他的阶段要高。

信阳消防提醒大家应当注意，

在山上或者其他树木多的场所祭扫
时，不宜动用明火，禁止吸烟、烧香
烛、烧纸钱和燃放鞭炮，防止大面积
的火烧连“林”；也不要在小区内草
坪上、燃气管道旁、高压线下、汽车
旁、化粪池边、芦苇草垛及工地、工
棚附近等高危地段焚烧香纸， 燃放
烟花爆竹， 防止因燃气泄露或引燃
沼气而发生爆燃； 也不要占用和堵
塞消防通道， 要保持消防安全通道

畅通无阻， 以防发生消防车不能及
时灭火的情况； 祭扫人员自身要掌
握自救逃生知识，一旦发现火情，及
时报警，并且学会自救。

清明防火， 除了注意以上所说
的防护措施， 还可以在清明祭扫期
间，改变上坟烧纸的传统习俗，使用
献上鲜花， 种植树木等文明纪念方
式，现在更有电子蜡烛，可以替代明
火蜡烛， 其外形与蜡烛火焰外形相
似，具蜡烛火焰感，且没有危险性，

安全环保，绝不发热，避免火焰着火
现象的发生。

信阳消防再次提醒， 请广大市
民绷紧消防安全的弦， 对祖先表达
哀思悼念之情也要注意清明节期间
的防火，维护社会安全。

信阳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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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下午，在湖东大道贸易广场路段人行道上，记者看见有三处垃圾箱损坏，其中
一处垃圾箱整个翻倒在一边，连地砖都被拉翻起来，垃圾箱里的垃圾散落在地上。 负责打扫
此路段的环卫工人赵阿姨告诉记者：“我昨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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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下班的时候，这个垃圾箱还好好的，今
天早上来了就成这个样子了。我今天试了一下，想把它扶起来，可是太沉了。 ”公共垃圾箱不
仅是城市重要的卫生设施，还直接影响到市容市貌，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进行维修。同时，本报
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让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 见习记者周静摄

107 国道旁一摊脏水惹人烦

市民希望尽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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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昨日
21

时
30

分讯（记者张
继疆）昨日下午，市民陈先生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称，在我市

107

国道上，老农
专后门附近的一处公厕化粪池没有疏
通，溢出的污水已经漫到了附近的街道
上，希望能够尽快得以清理。

“叔叔，我刚才踩到污水里面了。 ”

当天晚上，记者对该处路段的卫生情况
进行了调查，在到达该公厕附近的一处
小公园后，当记者问及有关污水的问题
时，一名五六岁的孩子对记者说。 这是
怎么回事呢？

20

时
30

分许，记者在
107

国道老
农专附近， 根据陈先生所提供的线索，

在马路对面找到了位于正商大道与
107

国道交叉口的这一处公厕。 相隔很

远，就已经闻到了令人作呕的臭味。 在
公厕门前，有一摊脏水，已经没过了大
约二分之一的路面，过往行人路过时无
不掩鼻而过，汽车、电动车路过时，或减
速通过，或干脆绕道而行。 令人感到奇
怪的是，尽管这座公厕灯火通明，但是
“铁将军”把门，并未对外营业。

记者随即对在附近小广场上跳广
场舞的市民进行了采访， 不少市民表
示，尽管气味难闻，但是由于附近只有
这一处可以跳舞的地方，只得选择在这
里健身。至于何时出现的这摊脏水，陪
老伴儿遛弯儿的陈先生表示， 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 是不是这座公厕就
是造成脏水四溢的主因呢？ 在附近
散步的吴先生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吴

先生不仅住在附近，而且负责附近有线
电视网的建设，他向记者表示：“我天天
跑管道，所以知道污水不关厕所的事。 ”

但是至于这脏水是从哪里来的，吴先生
也说不上来。

在现场，记者拨通了我市市政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该负责人表示，

本单位在该区域内并无所辖管理的窨
井和下水道，如果发生堵塞，应该归由
辖区管理。 那么这个区域的卫生是
由谁负责呢？ “湖东办事处。 ”附近的
市民纷纷给出了统一的答案。 在此，

本报提醒相关部门，群众事无小事，

希望在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 相关部门能够切实行动起
来，把工作落实到实处。

怀疑邻居打死鸭子

上门讨说法被打伤

信阳消息（吕志豪吴未未）一农
妇家里死了一只鸭子， 怀疑为邻居所
害，遂到邻居家闹事，结果被对方用木
棍打伤。

2013

年
3

月
26

日，固始县人
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孙某
拘役五个月， 赔偿被害人李某各项费
用合计

4642.91

元。

被告人孙某与被害人李某系邻
居。

2013

年
10

月
8

日下午，李某家的
鸭子死了一只，其怀疑系孙某所为，就
来到孙某家里。双方先是言语冲突，后
发生争执。被人劝开后，李某捡起一块
砖头砸向孙某， 孙某用木棍将李某胳
膊打伤。经鉴定，李某的损伤程度属轻
伤。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孙某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被害人有一定过
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害
人受伤后的医疗费、交通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误工费等总计

4642.91

元，被
告人依法应给予赔偿。 法院遂作出上
述判决。

路边垃圾箱倒地待维修


